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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王跃生

　 　 〔摘要〕 　 本文以 １９８２ 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ꎬ 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 社会

转型和人口老龄化之下农村家庭结构所发生的变化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可分

为两个阶段ꎮ １９９０ 年之前ꎬ 尽管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ꎬ 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仍以农耕为主ꎬ 家

庭核心化水平继续保持并发展ꎮ １９９０ 年之后ꎬ 随着改革的深入ꎬ 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向非农领

域大规模转移局面出现ꎬ 农村老龄化水平提高ꎬ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出生者逐渐长大ꎬ 家庭

结构受到直接影响ꎬ 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ꎮ 少子家庭亲代和已婚子代职业分工出现ꎬ 亲代

和子代在家庭经济、 生活中合作意义增大ꎬ 三代直系家庭上升ꎬ 标准核心家庭下降ꎻ 中青年子

代夫妇出外增多ꎬ 中年和低龄老年亲代在育幼方面的功能提高ꎬ 隔代等不完整家庭类型增多ꎮ
这一时期ꎬ 老年人独居大幅度上升ꎬ 值得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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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政策启动ꎬ 中国社会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ꎮ 在多项重要政策推动之下ꎬ 中国农

村的生产经营模式、 劳动力就业领域和空间、 人

口年龄结构等开始发生深度变化ꎬ 进而出现前所

未有的社会转型ꎮ 这都在很大程度上触及民众的

居住方式或家庭结构ꎮ 那么ꎬ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农村家庭结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特征是什

么? 受到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 本文拟对此进行

考察ꎮ
一、 研究主旨及数据说明

(一)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哪些

对家庭结构具有影响的变革

１. 集体经济制度下的集体经营方式结束ꎬ 家

庭重新成为生产单位

１９５６ 年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这一集体

经济制度ꎬ １９５８ 年转化为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

公社制度ꎬ 进而形成三级所有 (生产队、 生产大

队和人民公社)、 队 (生产队) 为基础的管理和

经营模式ꎮ 农民个体家庭是生产队这个集体经济

组织下的一个家庭户ꎬ 其劳动力只能参加生产队

统一组织的经济活动ꎬ 获得报酬和食物资料ꎬ 即

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功能不存在了ꎮ 需要提

及的是ꎬ 在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的一段时间内ꎬ 不

少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ꎬ 家庭的炊

爨生活功能也被取消了ꎮ 公共食堂起初实行不加

限制或较少限制的就餐方式ꎬ 浪费严重ꎬ 导致食

物资料紧缺ꎬ 难以为继ꎬ 短暂实行后不得不取消ꎬ
家庭的生活功能被恢复ꎮ

客观而言ꎬ 集体经济制度抑制了农民家庭可

能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ꎮ 家庭劳动力在集体耕作

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或发展空间ꎮ 亦即每个家庭劳

动力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得工分ꎬ 获取报酬ꎮ 由于

粮食等生活资料实行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这种分

配制度ꎬ 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也能获得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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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存所需食物ꎮ 当然ꎬ 各个家庭及其成员从

生产队所获货币收入和食物资料水平是比较低的ꎬ
最多只能达到温饱水平ꎮ

集体经营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激励不足ꎬ 劳动

效率低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初期ꎬ 这种经营方式继

续被维持ꎬ 但出现工作量承包的做法ꎬ 劳动效率

有所提高ꎮ １９８２ 年中央在农村推动深层次的制度

变革ꎬ 集体经济组织被农民家庭承包制所取代ꎮ
这意味着 １９５６ 年高级社建立以来实行了近二十五

年的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经营制度结束ꎬ 农民家

庭重新成为一个生产单位ꎮ①这是中国当代农村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ꎬ 是农村其他变革的基础ꎮ
２.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

集体经济组织之下ꎬ 农村家庭劳动力的非农

就业行为受到极大限制ꎮ 这一是因为集体经营模

式低下的劳动效率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ꎬ
因而控制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外流成为一项刚性制

度ꎻ 二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开始ꎬ 由于城市粮

食等生活资料供应紧缺ꎬ 新建企业减员甚至关闭ꎬ
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ꎮ 家庭

成员被固着于土地上和村落中ꎬ 由此得以保持相

对完整的居住形态ꎮ
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改变ꎮ 土地承包

制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ꎬ 广大中东部

地区农村有限的土地已不敷耕种ꎬ 向非农领域转

移、 增加家庭收入成为农民家庭及其劳动力的主

要策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 城市非公有

制经营方式首先在服务行业逐渐放开ꎬ 同时大规

模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实施ꎬ 对体制外劳动力的需

求增大ꎮ 这为农村劳动力向外地、 向非农领域、
向城镇转移提供了机会ꎮ

家庭劳动力出外务工ꎬ 特别是长期出外ꎬ 使

不同代际家庭成员同村居住、 相守的格局被打破ꎬ
农村家庭在核心化基础上ꎬ 缺损家庭、 隔代家庭、
“空巢” 家庭增多ꎮ 亲子直系成员之间对家庭功

能的维系和相互支持能力降低ꎬ 乡土家庭功能及

其关系基础 (稳定居住于一地、 多个近亲血缘家

庭形成互助网络) 被削弱ꎮ
３. 生育控制政策实施ꎬ 生育观念转变ꎬ 家庭

子女数量减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晚、 稀、 少计划生育政

策在全国推行ꎬ １９８０ 年政府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

策ꎮ 尽管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广大农村难以落

实ꎬ 但也应该承认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及之后ꎬ 农

村三、 四胎以上的多育现象减少ꎮ 沿海地区农村ꎬ
二胎及以下生育占多数ꎻ 中西部地区农村则形成

二胎、 三胎生育为主的格局ꎮ 并且只有单性别子

女ꎬ 特别是只有一个儿子者在 １９８０ 年以后结婚、
生育的夫妇中占多数ꎮ 这种子女结构对农村家庭

及其结构有着重要影响ꎮ
在农村ꎬ 一般来说ꎬ 多子女特别是多子家庭

中ꎬ 儿子长大之后往往与父母分爨生活ꎻ 只有一

个儿子者ꎬ 婚后维系亲子同居共爨的可能性较大ꎬ
它会降低农村家庭分解的频度ꎮ

实际状况如何? 这就需要通过具体考察来得

出认识ꎮ
４.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和群体扩大

一般而言ꎬ 老年人口比重扩大受三个因素的

影响ꎬ 一是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ꎬ 这使老年人

口绝对数量增大ꎻ 二是出生人口减少ꎬ 少儿人口

比重降低ꎬ 老年人口占比扩大ꎬ 这是一种相对变

化ꎻ 三是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增多ꎬ 使老年人口相

对数量提高ꎮ 我们认为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 特别是

１９８０ 年以来ꎬ 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构成同时受到这

三种力量的推动ꎬ 使其比重上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中国

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ꎬ 当年农村老年人口占比为

７ ５０％ ꎬ 城市为 ６ ６７％ ꎮ
那么ꎬ 在以上四种因素的作用下ꎬ 当代农村

家庭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我们上面对此

已有一些推断性分析ꎬ 这都需要有具体的数据加

以佐证ꎮ
(二) 既有研究梳理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ꎬ 已有

一些研究涉及ꎮ
笔者曾借助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人口

普查数据对此进行过分析②ꎬ 之后又以 ２０１０ 年人

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家庭结构新的变动做过探

讨③ꎬ 试图呈现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时期特征ꎮ
郭志刚注意到ꎬ ２０００ 年及之后ꎬ 由于家庭劳动力

外出务工ꎬ 农村的隔代户人口比例增加显著ꎬ 反

映了农村大量住户只剩老人与少儿留守的情况ꎮ④

杨菊华、 何炤华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社会

变革中ꎬ 子女数量持续偏少ꎬ 子代社会和地域流

动久盛不衰ꎬ 婚姻观念不断变迁ꎬ 改变家庭的存

在形式和功能ꎮ⑤但需指出ꎬ 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

迄今的农村视为一个整体ꎬ 探寻这一背景下的家

庭变动脉络ꎬ 系统考察诸种社会和人口因素对农

民居住家庭形态的影响ꎬ 此类研究尚显不足ꎮ 另

外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革是有阶段之

分的ꎬ 而目前的家庭研究往往没有这个视角ꎬ 多

为汇总性分析ꎬ 未能将这一背景下农村家庭结构

变动及其特征揭示出来ꎮ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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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ꎮ
(三) 本文研究所使用数据

本项研究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

结构变动及其时期特征有总体认识ꎮ 在笔者看来ꎬ
１９８２ 年以来所进行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点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变动阶段有较高的契

合度ꎬ 人口普查数据为认识变革时代的农村家庭

结构状况提供了基本素材ꎮ
具体来说ꎬ １９８２ 年尚处于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实行的末期或解体的初期ꎬ 集体经营模式对农民

家庭生活方式的影响依然存在ꎻ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
改革开放政策已实行多年ꎬ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已经开始ꎬ 但农耕仍是多数地区农村、 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和谋生途径ꎬ 家庭青

壮年劳动力在农业 (经营承包土地) 与非农兼业

行为 (农闲时出外务工) 增多ꎻ １９９０ 年之后ꎬ 农

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就业逐渐开始ꎬ ２０００ 年

后农村中青年劳动力非农就业成为主流ꎬ 中老年

成员则以种植承包土地为主 (有的农闲时从事非

农经济活动)ꎻ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这一局面依然保持着ꎮ
本文所使用的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人口普查数

据为人口普查 １％ 抽样数据库数据ꎬ ２０００ 年为人

口普查长表 １％ 抽样数据库数据ꎬ ２０１０ 年为国务

院人口普查办提供的人口普查长表 １％ 抽样 ｅｘｃｅｌ
表格数据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与前三次人口普查数

据库资料相比ꎬ ２０１０ 年长表 １％抽样 ｅｘｃｅｌ 表格数

据使本项分析受到一定限制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提供了有关家庭变动的最新信

息ꎬ 但目前所能见到的为表格数据ꎬ 难以据此进

行家庭结构变动分析ꎮ 在下面的一些分析中ꎬ 我

们只能藉此对代际关系结构稍做探讨ꎮ
二、 农村家庭结构的时期变动和特征

在这一部分ꎬ 我们以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

础ꎬ 分四个时期或阶段ꎬ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

村家庭结构状态及其变动进行考察ꎬ 努力呈现其

在不同阶段的状态和特征ꎮ
(一) 集体经济时代后期的农村家庭结构

正如前言ꎬ １９８２ 年人口普查数据是我们认识

农村改革开放初期、 集体经济后期农民家庭结构

的重要资料ꎮ
笔者 ２０００ 年前后曾对多地农村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０

年家庭结构状况进行过回溯性调查ꎬ 发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农村家庭即实现了核心化ꎮ 这时正

值集体经济制度实行的中期ꎮ 由此我们得出认识ꎬ
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并非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

果ꎬ 而是在集体经济时代农耕为主的生产力水平

下奠定的ꎮ⑥

至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启动之年ꎬ 中国农村仍维

系着集体经济下的集体经营模式ꎮ １９８２ 年联产承

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实行ꎮ 但这一年尚处于土地

承包经营初期ꎬ 有的地区尚未全面落实ꎬ 可谓是

新旧交替、 以原有体制为主的阶段ꎮ 所以我们认

为ꎬ １９８２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具有对集体经济时代

末期家庭结构状况的认识价值ꎬ 由此我们第一次

获得全国农村家庭结构整体状况信息 (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６４ 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库难以得到ꎬ 无法进行

回溯性研究)ꎮ
表 １　 １９８２ 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

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

核心家庭 ６７ ９５

夫妇核心 ４ ５４ ６ ６７

标准核心 ４８ ９３ ７２ ００

夫妇分居和单亲核心 １０ ９３ １６ ０９

扩大核心 ２ ６４ ３ ８９

过渡核心 ０ ９１ １ ３５

核心家庭小计 ６７ ９５ １００ ００

直系家庭 ２２ ８２

三代直系 １７ ５０ ７６ ６９

二代直系 ３ ８９ １７ ０５

四代直系 ０ ６１ ２ ６７

隔代家庭 ０ ８２ ３ ５９

直系家庭小计 ２２ ８２ １００ ００

复合家庭 ０ ８４ 复合家庭 ０ ８４

单人户 ７ ４７ 单人户 ７ ４７

残缺家庭 ０ ７１ 残缺家庭 ０ ７１

其他 ０ ２１ 其他 ０ ２１

夫妇和单人户合计 １２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８２ 年全国人口普查 １％ 抽样数据库计算

得到ꎮ
说明: １. 表中的 “核心家庭” 指夫妇 (或夫妇一方) 和未

婚子女组成的家庭ꎬ 夫妇二人组成的家庭亦属核心家庭ꎻ “直系

家庭” 为夫妇 (或父母、 父母一方) 和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

成的家庭ꎻ “复合家庭” 为夫妇 (或父母、 父母一方) 与两个及

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ꎻ “残缺家庭” 是指未婚兄弟姐妹组成

的家庭ꎮ
２. “标准核心” 为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ꎻ “夫妇分居

核心” 为夫妇一方因配偶在外工作等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ꎬ
“单亲核心” 为父母一方 (因丧偶、 离婚等) 与未婚子女组成的

家庭ꎻ “扩大核心” 为夫妇与未婚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

庭ꎻ “过渡核心家庭” 为夫妇与初婚子女 (媳婿不在户内) 组成

的家庭ꎮ

由表 １ 我们看到ꎬ １９８２ 年中国农村家庭以核

心家庭占比为最大ꎬ 约为 ６８％ ꎻ 其次是直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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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ꎬ 超过 １ / ５ꎻ 第三为单人户ꎻ 复合家庭不足

１％ ꎬ 可谓属于个别家庭现象ꎮ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

多种小型调查相似ꎬ 即当时中国农村的家庭核心

化水平较高ꎮ
从二级家庭看ꎬ 核心类家庭中ꎬ 标准核心家

庭在总数中所占比例接近 ５０％ ꎬ 单项比例最大ꎬ
其在核心类家庭内部所占比例超过 ７０％ ꎻ 其次是

夫妇分居和单亲家庭ꎬ 为 １６％ ꎻ 夫妇核心占第三

位ꎬ 不足 ７％ ꎮ
直系类家庭中ꎬ 三代直系家庭是主体ꎬ 在总

家庭中占 １７ ５０％ ꎬ 在直系类家庭中占比超过

７５％ ꎻ 其次是二代直系ꎬ 在总家庭和直系类中占

比分别为 ３ ８９％ 和 １７ ０５％ ꎻ 四代及以上直系家

庭和隔代家庭则较少ꎬ 在家庭总数中占比均不

足 １％ ꎮ
由此可见ꎬ 在集体经济制度末期、 改革开放

初期的 １９８２ 年ꎬ 中国农村家庭的主要类型有两

类ꎬ 一是核心家庭ꎬ 一是直系家庭ꎬ 核心家庭处

于主导地位ꎮ 标准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分别

是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的主体类型ꎮ
(二)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前夕的家

庭结构

１９８２ 年ꎬ 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ꎬ 这

一制度变迁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ꎬ 生产

效率提高ꎮ 由于多数地区农民所承包的土地数量

有限且土地经营具有季节性差异ꎬ 劳动效率提高

后的家庭劳动力空闲时间增多ꎬ 他们有了从事非

农经济活动的愿望ꎮ 而改革之初城镇对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ꎬ 耕作之余农民多在本地

从事农产品贩运、 买卖等ꎮ 当然在少数地区乡镇

企业开始发展ꎬ 最初它以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为

主ꎮ 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ꎬ 沿海地区的来料加工企业

初步兴起ꎬ 对外来劳动力有了需求ꎮ 整体来看ꎬ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出外务工增多ꎬ 但

尚未根本改变多数劳动力以农为主的就业结构ꎮ
那么ꎬ 这一背景下ꎬ 农村家庭有何新变化?

从表 ２ 可见ꎬ １９９０ 年农村家庭结构与 １９８２
年相比ꎬ 基本格局相同ꎬ 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仍

是两大主要类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１９９０ 年核心家

庭较 １９８２ 年稍有上升ꎬ 其中的标准核心家庭超过

５０％ ꎬ 形式上显示出家庭核心化继续发展的趋向

和特征ꎮ 这表明ꎬ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ꎬ 农民家庭

的分解频度没有降低ꎮ 即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单位

后ꎬ 亲子之间、 已婚兄弟之间组成共同经济和生

活组织的意识没有增强ꎬ 追求自主生活单位的行

为也未改变ꎬ 继续采用结婚即分家的做法ꎮ 客观

上讲ꎬ 这一时期正值 １９５０ 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者

进入婚配年龄的阶段ꎬ 在多子家庭ꎬ 儿子结婚后

即分出单过是较普遍的做法ꎮ 不少农村的多子家

庭ꎬ 儿子婚前父母即须为其建好独立宅院ꎬ 这成

为谈婚论嫁的基本前提条件ꎬ 由此完婚后就可与

父母分爨生活ꎮ
在核心家庭的二级类型中ꎬ 夫妇分居或单亲

家庭降低了ꎬ 表明这一时期夫妇两地分居家庭降

低ꎮ 这与当时政府对夫妇一方在城市工作、 严格

限制其在农村的配偶迁移进城落户政策的放松有

关ꎮ 由于职工家眷被许可迁往城镇ꎬ 农村的单亲

家庭总量和比例均降低了ꎬ 并在人口普查数据中

表现出来ꎮ
直系家庭与前期相比变动很小ꎬ 基本上保持

原有状态ꎮ 其内部二级家庭也较少变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这一时期的单人户从 １９８２ 年

的 ７ ４７％下降至 ６ ０９％ ꎬ 减少 １８ ４７％ ꎮ 其原因

值得进一步探究ꎮ
表 ２　 １９９０ 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

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

核心家庭 ６９ ８８

夫妇核心 ５ ７９

标准核心 ５３ ６５

夫妇分居和单亲核心 ７ ７３

扩大核心 ２ ０９

过渡核心 ０ ６２

核心家庭小计 ６９ ８８

直系家庭 ２２ ４６

三代直系 １７ ５１

二代直系 ３ ４８

四代直系 ０ ７３

隔代家庭 ０ ７４

直系家庭小计 ２２ ４６

复合家庭 ０ ９５ 复合家庭 ０ ９５

单人户 ６ ０９ 单人户 ６ ０９

残缺家庭 ０ ５６ 残缺家庭 ０ ５６

其他 ０ ０６ 其他 ０ ０６

夫妇和单人户合计 １１ ８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１％ 抽样数据库计算

得到ꎮ

总体上ꎬ 尽管经历了土地承包制这一重要的

制度变革ꎬ 农民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单位ꎬ 并且ꎬ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初步出现ꎬ 但农村家

庭结构与 １９８２ 年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动ꎮ 二级家

庭状态显示ꎬ 农村家庭核心化趋向依然保持着ꎮ
城镇职工在农村的家眷因随迁政策放松得以进城

８９



落户ꎬ 从而降低了农村单亲家庭的比例ꎮ
(三)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之后的家庭

结构

１９９０ 年之后ꎬ 中国农村逐渐出现劳动力大批

进城务工现象ꎬ 并且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远距

离跨省流动就业与在本省城市谋生并存ꎬ 前者更

为突出ꎮ
还应指出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后ꎬ 计划

生育政策在农村广泛推行ꎬ １９８０ 年实行独生子女

政策ꎮ 尽管多数农民不会接受生育一胎政策ꎬ 二、
三胎生育在中西部农村很普遍ꎬ 但三胎以上的多

育行为较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大大降低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这一生育环境下的子女逐渐进入成年阶段ꎬ
或出外就业ꎬ 或离家赴外地上学ꎮ 少子女家庭往

往容易出现 “空巢” 现象ꎮ 实际情形如何? 我们

将通过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来认识这

一点ꎮ
表 ３　 ２０００ 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

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

核心家庭 ６６ ２７

夫妇核心 １１ ３６

标准核心 ４６ ４８

夫妇分居和单亲核心 ６ ５６

扩大核心 １ ３０

过渡核心 ０ ５７

核心家庭小计 ６６ ２７

直系家庭 ２４ ８３

三代直系 １８ ９９

二代直系 ２ ６３

四代直系 ０ ８０

隔代家庭 ２ ４１

直系家庭小计 ２４ ８３

复合家庭 ０ ５１ 复合家庭 ０ ５１

单人户 ７ ５２ 单人户 ７ ５２

残缺家庭 ０ ７４ 残缺家庭 ０ ７４

其他 ０ １３ 其他 ０ １３

夫妇和单人户合计 １８ ８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１％ 抽样数据库计

算得到ꎮ

根据表 ３ꎬ ２０００ 年ꎬ 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趋

向出现变化ꎬ 表现为ꎬ 核心家庭没有沿着 １９９０ 年

增长 的 趋 向 继 续 上 升ꎬ 而 出 现 下 降ꎬ 减 少

５ １７％ ꎮ 在核心类家庭内部ꎬ 二级家庭既有增长

也有下降ꎮ 其中标准核心家庭为下降ꎬ 减少

１３ ３６％ ꎻ 夫妇家庭则上升 ９６ ２０％ ꎬ 这两类家庭

变动最值得注意ꎮ 核心家庭总比例降低很大程度

上是标准核心家庭减少所致ꎮ 这一变动说明ꎬ
２０００ 年ꎬ 农村核心家庭尽管仍是最大家庭类型ꎬ
但其相对比例则在降低ꎮ 我们认为ꎬ 它与子代婚

后分爨生活减少有关ꎮ 而这背后的因素则是多子

婚配高潮已经过去ꎬ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少子女生育时

代出生的子女ꎬ 特别是 “独子” ( 在农村ꎬ 一子

一女或一子多女也往往被视为独子) 进入婚配阶

段ꎬ 他们婚后与父母合爨生活的意向增强ꎮ 对经

常出外务工的儿子来说ꎬ 与父母同居共爨可获得

其对子女和家务的照料帮助ꎮ
这一时期家庭结构的另一重要逆向变化表现

在直系类家庭上ꎮ １９９０ 年较 １９８２ 年微降的直系

家庭在 ２０００ 年则明显上升ꎬ 提高 １０ ５５％ ꎮ 在其

内部ꎬ 三代直系家庭增加了 ８ ４５％ ꎮ 我们认为ꎬ
这正是少子家庭亲子合爨增多所致ꎮ 而直系类家

庭内部变动最大的是隔代家庭ꎬ 提高 ２ ２６ 倍ꎮ 可

以说ꎬ 隔代家庭的增加是农村已婚且已生育中青

年进城务工的结果ꎮ
２０００ 年农村家庭结构状态表明ꎬ 当代农村家

庭结构并非一直沿着核心化方向发展ꎬ 到了一定

程度还会逆转ꎬ 当然在家庭整体小型化为主导的

时代这种逆转是温和的ꎮ 同样ꎬ 以直系家庭为代

表的当代多婚姻单位家庭也并非一直处于萎缩之

中ꎬ 也会发生由减转增的变化ꎮ 我们认为ꎬ 这一

转变往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ꎬ 一是 “独子” 增

多ꎬ 二是亲代和成年子代经济上有合作的愿望ꎮ
而中青年家庭劳动力出外务工增多ꎬ 其对中老年

亲代的家务协作需求增大ꎮ 在农村ꎬ 独子家庭亲

代往往对子代的需求尽最大可能满足ꎬ 甚至愿意

在家庭消费上付出更多ꎮ 这成为三代直系家庭增

多和能够维系的重要原因ꎮ 需指出ꎬ 在一些有多

个成年儿子的家庭中ꎬ 子代夫妇本已与父母 (公
婆) 分爨ꎬ 当其出外务工时也往往将未成年子女

交给亲代照管ꎮ 可以说ꎬ 三代直系家庭和隔代家

庭增多与这种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ꎮ
(四) 社会转型初步实现阶段的农村家庭

结构

农村人口一直是中国人口的主体ꎬ 这种状况

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改变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出现质的变

化ꎬ 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超过 ５０％ ꎬ 非农劳动者

成为多数ꎬ 市镇为我国多数居民居住所在ꎬ 由此ꎬ
中国社会转型初步显现ꎮ 当然ꎬ 这一变动是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这一持续性

量变推动的结果ꎮ 而现在尚处于这一转型的初期ꎮ
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多数户籍还在农村ꎬ
相对高比例的劳动力并非携家眷工作、 生活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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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ꎬ 未成年子女、 老年父母仍以乡土为生存依托ꎮ
由此ꎬ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更高ꎮ 这一背景下ꎬ
农村家庭结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表 ４　 ２０１０ 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

家庭类型 ％ 家庭类型 ％

核心家庭 ５７ ０２

夫妇核心 １６ ７３

标准核心 ３０ ９２

夫妇分居和单亲核心 ６ ２８

扩大核心 １ ０８

过渡核心 ２ ０１

核心家庭小计 ５７ ０２

直系家庭 ２８ ５２

三代直系 ２０ ２７

二代直系 ３ ４６

四代直系 ０ ９０

隔代家庭 ３ ８９

直系家庭小计 ２８ ５２

复合家庭 ０ ６７ 复合家庭 ０ ６７

单人户 １１ ７９ 单人户 １１ ７９

残缺家庭 １ １８ 残缺家庭 １ １８

其他 ０ ８１ 其他 ０ ８１

夫妇和单人户合计 ２８ 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长表 １％ 抽样 ｅｘｃｅｌ 表格数

据计算得到ꎮ

２０１０ 年的农村家庭结构不仅与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相比有显著变动ꎬ 而且较 １０ 年前的 ２０００
年也有引人注目的变化ꎮ

核心家庭仍是最大类型ꎬ 但比 ２０００ 年下降

１３ ９６％ ꎬ 其内部的二级家庭变动更为突出ꎮ 标准

核心家庭由 １９９０ 年在总数中超过 ５０％ ꎬ 减少至

不足 １ / ３ꎬ 比 ２０００ 年降低 ３３ ４８％ ꎻ 夫妇家庭约

占 １７％ 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４７ ２７％ ꎮ 直系家庭接近

２９％ ꎬ 提高 １４ ８６％ ꎮ 其中三代直系家庭增至

２０％ ꎬ 提升 ６ ７４％ ꎻ 二代直系增加 ３１ ５６％ ꎬ 四

代直系提高 １２ ５０％ ꎬ 隔代家庭上升 ６１ ４１％ ꎮ 可

见ꎬ 直系家庭内各类二级家庭呈现全面提高之势ꎮ
另一重要变化是ꎬ 单人户也上升了ꎬ 较 ２０００ 年提

高 ５６ ７８％ ꎮ
若将 ２０１０ 年数据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ꎬ 家庭结构

变化更大ꎬ 特别表现在二级家庭的变动上ꎮ 其中

标准核心家庭减少 ４２ ３７％ ꎬ 夫妇家庭提高 １ ８９
倍ꎬ 三代直系家庭提高 １５ ７６％ ꎬ 隔代家庭提高

４ ２６ 倍ꎮ 单人户提高 ９３ ６０％ ꎮ
我们认为ꎬ 这一时期农村标准核心家庭显著

下降、 三代直系家庭适度上升与 １９８２ 年以来农村

家庭的分解频度降低有关ꎬ 同时 “独子” 长大婚

配后更有可能选择与父母同居共爨的生活模式ꎬ
它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的推断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之后ꎬ 亲子不

同代际之间在家庭经济、 生活中合作的必要性增

加ꎬ 少子家庭出现亲子向多代同居方向转化的特

征ꎬ 这是一方面ꎻ 与此同时ꎬ 农村家庭形态又有

夫妇家庭、 单人户大幅度上升的表现ꎬ 可见ꎬ 农

村家庭结构也存在向小型化发展的另一面ꎮ
(五) ２０１５ 年农村家庭变动的最新认识

正如前言ꎬ 目前已公布的 ２０１５ 年 １％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中家庭信息非常有限ꎬ 难以与前四次

普查数据进行对接ꎬ 无法据此进行比较ꎬ 认识农

村家庭结构的最新变动ꎮ 不过在汇总数据中提供

了家庭户代数数据ꎬ 我们藉此间接认识农村家庭

结构最新状况ꎬ 并与前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代

数结构进行比较 (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农村家庭

代数结构比较　 单位:％

代数构成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一代户 １８ ２１ ２９ ７７ ３０ ５７

二代户 ５９ ７２ ４７ ５４ ４５ ０７

三代户 ２１ １３ ２１ ６８ ２３ ２４

四代及以上户 ０ ９４ １ ０１ １ １２

　 　 资料来源: «中国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 １ 部分ꎬ 表 ５ －
１ｃꎬ 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ｐｃｓｊ / ｒｋｐｃ /
５ｒ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ꎻ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 １ 部分ꎬ 表 ５ －
１ｃꎬ 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ｐｃｓｊ / ｒｋｐｃ /
６ｒｐ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ꎻ ２０１５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编: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３３ － ３３４ 页ꎮ

根据表 ５ꎬ 与 ２０１０ 年家庭代数构成比较ꎬ
２０１５ 年虽有变动ꎬ 但较平稳ꎮ 其中ꎬ 一代户增加

２ ６９％ ꎬ 二 代 户 降 低 ５ ２０％ ꎬ 三 代 户 增 加

７ ２０％ ꎮ 从中可见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 １５ 年间ꎬ 一

代户、 三代和四代及以上户保持增长势头ꎬ 只有

二代户为减少ꎮ 这里的三代户主要是三代直系家

庭 (也包括比例很少的三代复合家庭)ꎮ 其持续

增加的原因与我们上面的分析一样ꎬ 即农村 “独
子” 增多ꎬ 他们婚育之后与亲代组成共同生活单

位ꎬ 这种居住方式有利于出外务工的子代ꎮ 一代

户中既包括单人户ꎬ 也有夫妇家庭ꎬ 可谓小家庭

的代表ꎬ 其占比提高说明在三代及以上家庭比例

增大的时候ꎬ ２０１５ 年的农村家庭结构同时保持着

极小化的变动趋向ꎮ
综合以上ꎬ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家庭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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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之前和之后ꎮ 前一阶段ꎬ 尽管土地承包责任制实

行ꎬ 农民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ꎬ 但

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仍以农耕为主ꎬ 耕作之余从事

有限的非农经营活动ꎬ 外出务工尚未全面展开ꎮ
农民居住方式仍遵循集体经济时代的模式ꎬ 并未

受到社会变革的深度影响ꎬ 家庭核心化水平继续

保持ꎬ 并呈现进一步发展趋向ꎮ 而在后一阶段ꎬ
农村社会转型初步显现ꎬ 中青年劳动力非农就业

成为普遍现象ꎬ 中青年男性长期出外务工ꎬ 甚至

已婚且生育的夫妇一并出外谋生ꎬ 农村人口的老

龄化水平也因此进一步提高ꎮ 这使农村家庭形态

的完整程度相对降低ꎮ 另一方面ꎬ 少子家庭ꎬ 特

别是只有一个成年已婚儿子的家庭增多ꎬ 在非农

就业为主的格局下ꎬ 亲子之间代际合作的必要性

提高ꎮ 因此ꎬ 农村既有三代直系家庭构成上升的

一面ꎬ 也有隔代家庭大幅度增加的另一面ꎬ 还有

第三种情形———夫妇家庭、 单人户明显提高ꎮ 可

见ꎬ 改革开放、 社会转型之下ꎬ 中国农村家庭既

有因代际合作必要性增大、 促使多婚姻单位家庭

占比提高ꎬ 同时夫妇家庭、 单人户这些极小类型

家庭也表现出增长之势ꎮ 这表明ꎬ 当代农村家庭

结构具有多婚姻单位增加和 “空巢”、 老年丧偶

独居增多双重特征ꎬ 这背后都有社会变革和转型

因素的影响ꎮ
三、 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１９９０ 年后家庭中青年劳动力出外进入非农领

域就业渐成普遍之势ꎮ 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人口

普查时ꎬ 这些不变更户籍的成员出外半年以上者

虽不在户籍地登记ꎬ 但每个家庭户要报告本户出

外半年及以上成员的数量ꎮ 这为考察家庭人口流

动现象与家庭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可能ꎮ
(一) 家庭成员外出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ꎬ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我国

农村家庭有成员外出比例分别达到 ２０％ 和 ３０％ ꎮ
在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占主导的时代ꎬ 共同生活

成员以有姻缘关系者和血缘关系中的直系成员为

主ꎬ 因而出外者主要是夫妇、 夫妇中的一方ꎬ 或

亲代与子代的一方ꎮ 一旦有成员外出ꎬ 家庭二级

形态甚至一级形态便会发生变化ꎮ
从表 ６ 我们看到ꎬ 两个时期单亲家庭有成员

外出比例超过 ４０％ ꎬ 这主要是丈夫出外务工ꎻ 隔

代家庭成员外出比例两个时期分别超过 ６５％ 和

８０％ ꎬ 主要原因是中间子代夫妇一同进城镇从事

非农工作ꎻ 残缺家庭则超过 ６０％和 ７５％ ꎮ 此外夫

妇家庭也有较高比例成员外出ꎮ 可见ꎬ 在当代ꎬ

农村劳动力获得了出外务工、 增加收入的机会ꎬ
但在现阶段往往是家庭青壮年成员 (丈夫、 儿子

儿媳、 父母) 出外ꎬ 家庭形态的不完整性增加ꎮ
特别是隔代家庭由中老年祖父母和孙子女所组成ꎬ
未成年人缺少与父母的沟通ꎬ 心理和教育受影响

较大ꎮ 当然ꎬ 在社会转型初期ꎬ 出外务工者为降

低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ꎬ 形成劳动年龄成员出外、
老年和未成年人留在乡下生活的格局ꎬ 这也是一

种家庭策略ꎬ 它不仅仅是由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

向城镇迁移限制一种因素所造成ꎮ
表 ６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农村家庭成员长期外出

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单位:％

家庭类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有成员外出之和 有成员外出之和

夫妇家庭 ２９ ０８ ４０ ２０
标准核心家庭 １０ １７ １２ ３９

单亲家庭 ４３ ６ ４５ １８
扩大核心家庭 ２０ ５８ ２６ ０２
过渡核心家庭 ２９ １２ ２０ ２７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１９ １７ ２３ ３６
二代直系家庭 ２７ ３９ ４１ ４３

隔代家庭 ６７ ８９ ８２ ９３
复合家庭 ２０ ５３ ５６ ２０
单人户 ２６ ７７ ３７ ５１

残缺家庭 ６４ ４３ ７８ ２７
其他 １９ ４４ ８１ ３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长表 １％抽样数据库和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长表 １％抽样 ｅｘｃｅｌ 表格数据计算得到ꎮ

(二) 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地区差异及其对家

庭结构的影响

中国当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明显

的地区之别ꎮ 那么这种差异在不同区域家庭结构

上有何表现?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 年家庭户有成员出

外半年及以上的比例为 ２０％ ꎬ 南方一些省份明显

较高ꎬ 如江西 (６８ ６３％ )、 安徽 (５１ ４３％ )、 重

庆 ( ３４ ９％ )、 广 东 ( ３１ ３７％ ) 和 广 西

(３１ ７８％ )ꎬ 其他地区占比多在 ２０％ 以下ꎮ 而

２０１０ 年全国农村家庭户有出外成员比例为 ３０％ ꎬ
各省级单位中并无很突出者ꎬ 但也有占比相对较

高的 省 份ꎬ 其 中 超 过 ４５％ 的 省 份 有 贵 州

(４９ ７４％ )、 广西 (４７ ８１％ )、 重庆 (４６ ６５％ )、
安 徽 ( ４３ １１％ )、 福 建 ( ４２ ５３％ )、 广 东

(４１ ５３％ )ꎻ 而北方省市则多在 ２０％ 以下ꎬ 其中

山西 １３ ２８％ ꎬ 黑龙江 １４ ８１％ 、 河北 １５ ０８％ 、
吉林 １６ １５％ 、 山东 １７ ９６％ ꎮ 那么ꎬ 地区之间家

庭人口长期出外构成的差异在家庭结构上如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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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这里我们选择 ６ 个省份进行比较 (见表 ７)ꎮ
表 ７　 ２０１０ 年部分省份农村家庭户有成员长期外出比例

与家庭结构关系　 单位:％

地区
家庭户有长

期外出比例

夫妇

核心

单亲

核心

其他

核心

直系

家庭

隔代

家庭

单人

户

残缺

家庭
其他

河北 １５ ０８ １６ ４９ ４ ２６ ４２ ０２ ２６ ６７ １ ３９ ８ ４７ ０ ４０ ０ ３０
山西 １３ ２８ １５ ６６ ５ ４７ ４２ ２５ ２４ ４０ １ ２６ １０ ２８ ０ ４０ ０ ２８

黑龙江 １４ ８１ ２０ ４６ ３ ９４ ４１ ７９ ２３ ９２ １ ３８ ７ ８５ ０ ４２ ０ ２５
安徽 ４３ １１ １８ ２４ ６ ９８ ２８ ４５ ２１ ８５ ７ １３ １３ ６８ ２ ２８ １ ４０
重庆 ４６ ６５ ２０ ２４ ７ ３５ ２０ ３７ １８ ２６ ８ ７２ ２１ ２３ ２ ２８ １ ５６
贵州 ４９ ７４ １６ ４４ ８ ３４ ３３ ０８ １９ ８５ ６ ７７ １１ ９６ ２ ９２ ０ ６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长表 １％ 抽样 ｅｘｃｅｌ 表格数

据计算得到ꎮ

我们看到ꎬ 家庭成员长期外出比例超过 ４０％
的省市ꎬ 隔代家庭所占比例多接近或超过 ７％ ꎻ
单人户也在 １０％ 以上ꎬ 其中重庆单人户超过

２０％ ꎬ 这应该多为老年人ꎻ 残缺家庭超过 ２％ ꎬ
单亲家庭接近或超过 ７％ ꎮ 而家庭成员外出比例

低于 １６％的地区ꎬ 上述家庭类型明显较低ꎬ 直系

家庭 (不含隔代家庭) 则处于较高水平ꎮ 家庭成

员长期外出成为农村不完整家庭类型增多的重要

影响因素ꎮ
可见ꎬ 改革开放及其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度

变革ꎬ 农村劳动力有了更多向非农领域转移、 提

高收入水平和改善生存条件的机会ꎮ 但在社会转

型初期ꎬ 家庭中青年劳动力长期出外务工也有副

作用: 家庭形态的不完整性增加ꎬ 父母对年幼子

女的抚育顾及不上ꎬ 更多的祖父母承担起照看之

责ꎻ 而生活自理能力降低的老年父母的照料被忽

视ꎬ 不少人孤寂独处ꎮ 这种现象短期内出现是难

以避免的ꎬ 但不应使其长期存在下去ꎬ 否则家庭

的核心功能就会被削弱ꎬ 社会发展的价值将打

折扣ꎮ
四、 老年人口构成扩大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

作用

随着农村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ꎬ 其群体规模

逐渐扩大ꎻ 而中青年离开乡村者增多ꎬ 也会提高

老年人在农村常住人口中的构成ꎮ 这将使老年人

在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增强ꎮ 我们的

基本认识是ꎬ 若老年人偏好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ꎬ
那么农村的直系家庭比例就会提高ꎻ 而若老年人

在生活能够自理时倾向于单独生活ꎬ 那么夫妇家

庭和单人户则会上升ꎮ 根据 １９８２ 年及其后的人口

普查数据ꎬ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比

例呈减少之势ꎬ 而在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中所占比

例则表现为上升ꎮ 另一方面ꎬ 我们也看到ꎬ ２０００
年及之后ꎬ 农村的直系家庭出现上升的势头ꎮ 这

种状况又是如何导致的? 下面具体考察农村老年

人的居住方式和特征ꎮ
(一) 老年人在总家庭户中的构成

老年人在总家庭户中的构成及变化直接反映

其在家庭户的覆盖水平ꎮ 这一构成不仅与老龄化

水平有关ꎬ 还与老年人居家养老方式有关ꎮ 当然ꎬ
前者即老龄化水平上升可更直接提高老年人在家

庭户的构成比例ꎮ
根据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人口 １％ 抽样调查数据ꎬ 我们得到农村老

龄化水平和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家庭户中的构成

信息 (见表 ８)ꎮ
表 ８　 农村老龄化水平和包含 ６５ 岁及以上

老年人的家庭户比例　 单位:％

年份 老龄化水平 包含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比例

２０００ 年 ７ ５０ ２２ 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０７ ２５ ９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０３ ２９ ７３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

的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ꎬ ２０１５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

和就业统计司编: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４２ 页ꎮ

可见ꎬ 社会转型时期ꎬ 不断提升的农村老龄

化水平导致包含老年人的家庭户比例不断扩大ꎮ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所生活的家庭户比例 ２０００ 年

超过 １ / ５ꎬ ２０１０ 年超过 １ / ４ꎬ ２０１５ 年则接近 ３０％ ꎮ
老年人在农村家庭结构中日渐增大的影响作用由

此表现出来ꎮ
(二) 农村老年人与谁共同生活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年龄在 ６５ 岁及以上的农村

老年人多有子女ꎬ 并且他们是在生育控制政策实

行之前完成生育的ꎬ 因而多子女比例较高ꎮ 在调

查时点ꎬ 他们的子女已婚者居多ꎮ 那么ꎬ 他们究

竟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ꎬ 还是独居? 见表 ９ꎮ
表 ９　 １９８２ 年以来农村 ６５ 岁及

以上老年人居住方式　 单位:％

家庭类型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与子女同住 ７０ ３３ ７０ ５６ ６３ ６３ ５３ ３
其中: 与已婚子女 ５６ ４４ ５７ ８２ ５３ ７４ ４６ ５４

与未婚子女 １３ ８９ １２ ７４ ９ ８９ ６ ７６
夫妇家庭 １３ ５８ １６ ４１ ２１ ７３ ２６ ６３
单人户 １２ ３３ ９ ８８ ９ ２８ １２ ４５

隔代家庭 ３ ２２ ２ ８８ ５ １１ ６ ４６
其他 ０ ５３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１ １６

单人、 夫妇两类家户之和 ２５ ９１ ２６ ２９ ３１ ０１ ３９ ０８

　 　 资料来源: 据 １９８２ 年人口普查 １％抽样数据库、 １９９０ 年人口

普查 １％ 抽样数据库、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长表 １％ 抽样数据库和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长表 １％抽样 ｅｘｃｅｌ 表格数据计算得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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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年以来ꎬ 农村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

方式与前面农村家庭结构总体状况有相似之处ꎬ
即时期变动比较明显ꎮ

四个时期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均超过 ５０％ ꎬ 其

中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９０ 年超过 ７０％ 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下降

显著ꎬ 其中 ２０００ 年比 １９９０ 年降低 ９ ８２％ ꎬ ２０１０
年较 ２０００ 年下降 １６ ２３％ ꎮ

而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考察更有说明

意义ꎮ 在前三个时期其构成均超过 ５０％ ꎬ 而 ２０１０
年首次低于 ５０％ ꎬ 仅为 ４６ ５４％ ꎮ

与此同时ꎬ １９９０ 年之后ꎬ 老年人独住趋向突

出ꎬ 尤其表现在 ２０００ 年及之后ꎮ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单

人户较 ２０００ 年提高 ３４ １６％ ꎻ 夫妇家庭户 ２０００ 年

比 １９９０ 年上升 ３２ ４２％ ꎬ ２０１０ 年较 ２０００ 年提高

２２ ５５％ ꎮ 单人户和夫妇家庭之和 ２０００ 年超过

２０％ ꎬ ２０１０ 年占比超过 １ / ４ꎮ 这无疑是老年人与

已婚子女分爨生活增多的结果ꎮ
老年人在隔代家庭居住比例上升趋向值得关

注ꎬ ２０００ 年较前一时期提高 ７７ ４３％ ꎬ ２０１０ 年又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２６ ４２％ ꎮ 我们认为ꎬ 其形成的主

要原因并非成年孙子女在履行照顾老年祖父母的

责任ꎬ 而是祖父母照顾未成年孙子女ꎬ 它与子代

夫妇长期出外务工、 将未成年子女交给其父母

(公婆) 照看有直接关系ꎮ 这也是社会转型对农

村家庭结构产生影响的表现之一ꎮ
(三) ２０１５ 年老年人居住家庭户类型的新

变动

２０１０ 年后ꎬ 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出现哪些新

变化ꎮ 由于没有得到 ２０１５ 年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库数据ꎬ 无法采用与前四个时期分类方法一致

的比较研究ꎮ 而在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

２０１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中ꎬ 有一项统计为 “有
６５ 岁及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户数”ꎬ 它是

基于老年人所生活家庭户的统计ꎬ 而非以老年人

个人为统计对象ꎮ 在此我们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见表 １０)ꎮ
表 １０　 农村有 ６５ 岁及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家庭户类型构成　 单位:％

家庭户类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单人户 １０ ７０ １６ ０７ １６ ０５
夫妇户 １０ ２８ １３ ５３ １５ ９８

１ 个老人与未成年人 (隔代家庭户) １ １５ １ ２５ １ １２
２ 个老人与未成年人 (隔代家庭户) ０ ９４ １ ０５ １ １７

其他 ７６ ９２ ６８ １０ ６５ ６９

　 　 资料来源: «中国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 １ 部分ꎬ 表 ５ －
４ｃꎬ 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ｐｃｓｊ / ｒｋｐｃ /

５ｒ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ꎻ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 １ 部分ꎬ 表 ５ －
５ｃꎬ 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ｐｃｓｊ / ｒｋｐｃ /
６ｒｐ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ꎻ ２０１５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编: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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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１０ꎬ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５ 年老年人

在单人户生活比例保持稳定ꎬ 但在夫妇家庭中所

占比例较 ２０１０ 年上升 １８ １１％ ꎮ 这说明ꎬ 夫妇健

在的农村老年人独居趋向进一步提高ꎮ 老年人独

居和在隔代家庭生活的总水平 (夫妇家庭、 单人

户和隔代家庭合计) 继续上升ꎮ 这意味着生活能

力降低的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并未成为农村直系家

庭提高的推动力量ꎮ
综合以上ꎬ 随着农村老龄化水平上升ꎬ 有老

年人的家庭户也在稳步提高ꎬ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３０％ ꎮ
但老年人与子女ꎬ 特别是已婚子女生活的家庭则

在减 少ꎬ ２０１０ 年 即 降 至 ５０％ 以 下 ( 只 有

４６ ５４％ )ꎮ 与此同时ꎬ 独居老年人ꎬ 特别是夫妇

独居老年人 ２０００ 年以来持续上升ꎬ ２０１０ 年超过

１ / ４ꎮ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间接显示ꎬ 这一上升趋向依

然保持ꎮ 尽管农村直系家庭总体水平ꎬ 特别是三

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提高ꎬ 但并非更多的 ６５ 岁及以

上老年人生活其中ꎬ 而是中年和低龄老人与已婚

子女生活比例增大所促成ꎮ⑦相反ꎬ 农村老龄化水

平的提高促使夫妇家庭构成提高ꎬ 由此使极小型

家庭构成扩大ꎮ
五、 结语和讨论

根据上述研究ꎬ 我们得出以下认识:
(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结构变动有明

显的时期之别

改革开放初期ꎬ 中国农村仍保持着农耕为主

的集体经济制度ꎬ 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向依然维

系着ꎬ 即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土地承包制实行时

期ꎬ 这一状态并未发生实质改变ꎮ 农村主要劳动

力继续固着于乡土、 多子家庭兄弟均婚后普遍分

家是家庭核心化格局保持的主要原因ꎮ １９９０ 年之

后ꎬ 随着改革的深入ꎬ 中青年劳动力向非农领域

大规模转移局面出现ꎬ 农村的社会转型开始启动ꎮ
常住人口中老年人构成比例扩大ꎬ 计划生育政策

实施初期出生者逐渐长大ꎬ 只有一个成年儿子的

家庭比例提高ꎮ 农村家庭结构开始发生不同以往

的新变化ꎮ 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ꎬ 少子家庭亲

代和已婚子代职业分工出现ꎬ 在家庭经济、 生活

中合作的必要性增大ꎬ 促使三代直系家庭上升ꎬ
标准核心家庭下降ꎻ 中青年子代夫妇出外务工增

多ꎬ 中年和低龄老年亲代在育幼或抚孙方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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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ꎬ 隔代等不完整家庭类型占比提高ꎮ 中高

龄老年人难以在抚幼方面发挥更多作用ꎬ 故其在

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中单独生活比例明显上升ꎮ
(二) 关注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老年人独居增

多现象

当代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ꎬ 包含老

年人的家庭户比例逐渐增多ꎮ 一些生活尚可自理

的老年人以夫妇二人或单人方式居住ꎬ 这些独居

老年人同村多有分爨生活的子女ꎬ 可获得照料帮

助ꎻ 但也有一些中青年子女长期出外务工ꎬ 难以

顾及老年父母日常生活所需ꎮ 这种状况值得关注ꎬ
政府应在农村增加针对老年人ꎬ 特别是独居老年

人的公共服务项目ꎬ 为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ꎬ
减少其生存困难和风险ꎮ

(三) 重视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农村而言ꎬ 少子女家庭亲子代合作意

识增强、 组成三代直系家庭有其积极肯定的一面ꎮ
青年和中年子代普遍出外从事非农经济活动ꎬ 中

年和低龄老年亲代尚有能力为其抚育小孩、 料理

家务ꎬ 子代是这种多代共爨家庭的主要受益者ꎮ
但一些家庭存在另外的情形ꎬ 对 ６５ 岁及以上ꎬ 特

别是料理家务能力降低的 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关注不

够ꎮ 目前农村中龄和高龄老年人中有多个成年子

女的比例较高ꎬ 已婚子女一般均不愿与老年父母

形成稳定的同居共爨生活单位ꎮ 当然这些中高龄

老年人鉴于亲子代共同生活可能产生家庭矛盾ꎬ
也会主动选择独居ꎮ 作为子代ꎬ 应意识到自己负

有对老年父母赡养和照料的义务ꎬ 村落等社会组

织应注意矫正子代漠视乃至弃养老年人的行为ꎮ
(四) 采取制度性措施降低不完整家庭类型

构成

在社会转型时代ꎬ 农村家庭受到的最大冲击

是ꎬ 中青年劳动力长期出外务工ꎬ 不完整家庭增

多ꎬ 代际功能关系履行受限ꎮ 在社会转型初期ꎬ
这种现象难以避免ꎮ 但随着户籍、 迁移流动及社

会福利制度的改进ꎬ 家庭成员ꎬ 特别是未成年子

女与中青年父母一并迁移流动将会增多ꎬ 隔代家

庭、 留守儿童问题也会缓解ꎮ 与此同时ꎬ 中老年

父母跟随在城市定居的已婚子女或帮其照料小孩

或随其养老的做法有可能增多ꎮ 政府应为有这种

愿望或打算的家庭成员提供更多方便乃至优惠措

施ꎬ 促使当代人口城市化以更多的家庭成员团聚

为落脚点ꎬ 而非劳动力与子女、 父母分隔两地ꎮ
(五) 农村家庭结构未来变动趋向蠡测

就整体而言ꎬ 今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构

成将进一步缩减ꎬ 常住人口中中青年劳动年龄人

口比例下降、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向继续保持ꎬ 这

仍将成为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目

前农村中年和低龄老年夫妇多只有两个或三个子

女ꎬ 属于少子女者ꎬ 其中独子比例较高ꎮ 若其成

年子女在婚配、 生育后仍将家安在农村ꎬ 平时以

出外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为主ꎬ 那么ꎬ 中年、 低龄

老年亲代和青年子代同居共爨、 相互协作的经济

和生活模式即直系家庭就会被维系ꎬ 甚至会进一

步提高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老一代多子女夫妇 (出
生于 １９４０ 年前后) 的数量逐渐减少ꎬ 中高龄老年

人独居所形成的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将会降低ꎮ 但

也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ꎬ 若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

内农村青年一代在城市就业、 结婚并定居的比例

提高ꎬ 其农村的父母没有随迁过去ꎬ 那么ꎬ 它不

仅会使少子女的农村老年人独居增多ꎬ 还会使三

代直系家庭等多婚姻单位家庭的增长之势被抑制ꎮ
在社会转型时代ꎬ 研究者需要不断了解民众

生活观念的变化ꎬ 观察不同群体新的居住偏好ꎬ
认识新的制度实施对家庭关系的影响ꎬ 这样才能

较全面地认识农村家庭结构新的变动和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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